
 

2015 年版培训大纲若干的问答(1) 

1、通科培训的带教组可以怎么组合？ 

通科培训需要轮转科室，需要多个带教组合作完成教学任务。以某培训基地举例：医院

已经有五位临床药师分别在呼吸内科、心内科、ICU、内分泌、胃肠外科，分别可以产生以

下几种组合，医院根据自身特点灵活选择，但是每位带教药师带教的学员总人数须符合要求

（请见后面的问答）：  

临床药师 小张 小李 小刘 小王 小林 

临床药师工作病区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ICU 内分泌 外科 

临床药师培训情况 经过师资培训 经过师资培训 未经过培训 未经过培训 未经过培训 

已开展过招生专业 呼吸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    

组合通科带教组 1 负责带教 协助带教    

组合通科带教组 2 负责带教   协助带教  

组合通科带教组 3  负责带教   协助带教 

组合通科带教组 4 协助带教 负责带教    

组合通科带教组 5  负责带教 协助带教   

2、没有取得师资培训资格的药师可以参加带教吗？ 

没有取得师资培训资格，但是配置在医院临床科室参加临床药物治疗工作的临床药师，  

可以参加协助带教工作。 

3、负责带教与协助带教如何分工合作？ 

负责带教的带教药师应对学员的各培训环节协调指导工作承担总的责任，协助带教的临

床药师对学员在本病区轮转时的临床实践进行指导，学员培训期间的相关作业、文献阅读、

病例讨论等，由负责带教药师与协助带教药师协同进行指导，其中教学药历、病例分析、处

方点评等作业应由负责带教药师与协助带教药师共同点评并同时在教学药历点评栏内或学

员登记手册签字。 

通科培训试行出站考核，考核题目设计由负责带教药师与协助带教药协商制定，初稿经

带教药师审核通过后使用，案例考核现场应由负责带教药师组织实施。 



4、每位带教药师带教学员数量有限制吗？ 

每个病区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带教药师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承担的临床药师工作，因

此，每位带教药师同时带教的学员以不超过 6 名为宜，即可以负责带教一组学员的同时参

加对另外一组学员的协助带教。同样，参加协助带教工作的药师也不能同时带教二组以上的

学员。  

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考虑避免过多学员同时集中在一个病区，以保证教学资源充足，另

一方面也是为不给带教药师过多的压力，  

 5、带教药师招生专业可以在通科与各专科之间转换吗？ 

 目前所有的带教药师都是经过一年专科培训的临床药师，能够承担相应的专科带教工 

作。各专业的带教药师可以根据医院自身情况及培训学员需求，在不同的招生季招收通科或

专科学员，但是不能同时招收通科与某一专科的学员。例如：小李是呼吸内科专业的带教药

师，2016 年春季作为基地通科学员的负责带教老师，那么他不能同时再招收呼吸内科专业

的学员，在 2016 年秋季他若改为招收呼吸内科专业学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再同时作为通

科学员的负责带教老师（可以参加协助带教，负责带教与协助带教的学员总人数不超过 6

名）。 

抗肿瘤药物专业与儿科用药专业仍然执行的原来连续一年的培训大纲，因此，这两个专

业的带教老师不参加通科带教（含负责带教与协助带教）。 

6、通科培训学员结业后可以在同一培训基地接着参加专科培训吗？ 

学员在通科培训完成后可以选择到其他基地参加专科培训，也可以选择在本基地继续参

加专科培训。 

为保证申报程序简易可行，在本基地进行通科培训的学员选中继续参加专科培训时，培

训基地不需要重新填报学员申请表，只需要在已有的学员名单中选中即可（具体操作在相关

信息平台上会有说明）。 

7、目前培训基地招生的渠道有哪些？ 

执行 2015 版各专业培训大纲开展培训的基地可以依据自身条件选择以下招生培训方

式以适应多元化培训需求： 

（1）按照 2015 版各专业培训大纲的要求，直接招收未经过通科培训的药师，学员进

入基地后，可单独完成通科培训结业后出站，也可以在本基地连续完成通科培训与专科培训。 



（2）招收已在其它培训基地完成通科培训且符合各专科培训大纲中培训对象之要求的

药师，学员进入基地接受专科培训时，只需按照 2015 版各专业培训大纲接受相关专科培训。 

8、执行 2015 版培训大纲是否设置了过渡期？ 

为保持招生工作的连续，设置三个培训周期作为过渡期，方便培训基地调整，以达积

极稳妥实施之目的。具体如下： 

（1）对于 2015 年春季已经入学的学员仍执行原培训大纲。 

（2）对于 2015 年秋季招生季、2016 年春季与秋季招生季入学的学员，应积极实行

2015 版培训大纲，条件尚不具备的基地可以继续执行原培训大纲，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应

2015 版培训大纲的各项要求。 

（3）至 2017 年春季招生季开始，全部培训基地均应开始执行 2015 版培训大纲，不

再执行原培训大纲。若有学员在本培训基地连续进行通科培训与专科培训时，培训基地应分

别按照 2015 版培训大纲为学员安排通科培训与专科培训，学员应在完成通科培训后方可进

入专科培训，招生方式可以按照“6“项说明中的方式进行。 

9、通科培训结业后继续参加专科培训时会因报名程序受到影响吗？ 

不会的。目前信息申报平台正在进行升级更新，在升级后的新平台上专为解决这个问

题做出了设计，具体操作会有详细的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培训基地医院数量增加及原有培训基地医院的带教药师队伍不断

扩大，加上 2015 年版培训大纲广泛实行的叠加作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的培训能力将得到

极大的释放，目前部分基地招生不足与部分地区报名困难并存的局面将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10、医嘱审核覆盖率如何计算？ 

专科培训阶段学员应对轮转科室的医嘱开展审核，是指对整个病区的医嘱审核覆盖率，

而不是仅仅对某几位病人的医嘱审核。这个指标也是医院临床药学质控指标之一，计算方式

一样的，相关的工作记录各医院都已经建立。 

学员进行医嘱审核应在医院的相应工作记录中登记，不必另外做登记。 


